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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非营利组织发生的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费用，应当在实

际发生时按其发生额计入当期费用。

期末，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将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结转至净资产项下的非限定性净

资产，作为非限定性净资产的减项。

四、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单位 2025年未发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五、或有事项的说明：单位无或有事项。

六、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单位无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七、会计报表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项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11,593,479.55 7,167,332.01

合 计 11,593,479.55 7,167,332.01

2.存货：

项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帐篷 34,150.00 34,150.00

喷雾消毒机 49,930.00

棉袄 44,100.00 44,100.00

捐赠物资-服装类 52,200.00 52,200.00

捐赠物资-用品类 257,184.51 248,300.00

省（其他）红会捐赠物资 157,990.00

合 计 437,564.51 536,740.00

3.其他应收款：

项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宿州市民政局 198,072.00 235,026.00

合 计 198,072.00 235,026.00

4.固定资产：

项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水上救生设备-皮划艇 77,500.00

合 计 77,500.00

5.限定性净资产：

项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限定性净资产 12,306,616.06 7,939,098.01

合 计 12,306,616.06 7,939,098.01
















